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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推荐

工人到生产型企业就业实施奖励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、遮放农场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

根据市委市政府 2020 年全市工作的总体部署，积极围绕全

市“七大产业”发展布局，重点培育和引进一批加工生产型企业，

努力实现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目标，为有效带动本地

就业，解决好企业用工难问题，市政府决定对推荐工人到生产型

企业就业实施奖励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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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目标

根据国家对农村劳动力、就业困难人员、高校毕业生、退役

军人等重点人员就业工作的总体部署，切实履行政府引导、市场

运作、群众受益的就业主导思想，提高全市就业率，同时更好地

服务企业和群众，实现群众转移就业增加收入和企业稳步发展的

双赢目标，奋力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。

二、适用企业范围

进驻芒市工业园区的生产型企业和政府重点培育的生产型

企业。

三、奖励对象

单位、社会组织及个人（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、退

休人员）。

四、推荐的就业人员范围

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均可作为推荐就业人员范围：

（一）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员；

（二）具有缅甸国籍，与中国公民通婚且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员；

（三）在中国境内合法居住并具有劳动能力的其他人员。

五、奖励标准

被推荐的劳动者到企业工作，稳定就业满 6 个月及以上的，

每推荐一人奖励 200 元；对同一被推荐对象，推荐人只奖励一次。

奖励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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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奖励时限

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七、申报程序

被推荐的劳动者稳定就业满 6 个月后，推荐人将《芒市重点

企业近期招工登记表》及劳动者就业单位用工证明、工资发放证

明、劳动者本人及推荐人身份证复印件、银行卡复印件报市人社

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，经审核无误后发放奖励资金。

八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、市直

各单位要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推荐工作，充分利用好春节农民工

返乡过年的有利时机，宣传动员群众到园区生产型企业就业，让

落地芒市的企业无用工之忧，全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。

（二）采取措施、做好宣传动员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、

市直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村（居）民大会、挂钩帮扶慰问等时机，

通过广播、微信、互联网等媒体平台多形式、多渠道进行宣传，

在全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积极引导群众就近就便、进城进厂务

工，推动增加农民收入，巩固脱贫成效。

（三）掌握底数、加强动态管理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对

本辖区农村劳动力及外出务工情况应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加强

动态管理，做好跟踪服务。实行月报告制度，把本乡镇（街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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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场）劳动者到芒市工业园区的生产性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政府重

点招商引资落地的生产性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情况，于每月 20

日前上报市人社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，市人社局做好汇总后及时

报告市人民政府。

（四）市人社局做好协调对接企业、汇总数据、督促任务进

度，做好奖励资金申领程序的审核、发放等工作。

附件：芒市享受奖励政策企业招工推荐表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2020 年 2 月 14 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4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
附件

芒市享受奖励政策企业招工推荐表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时间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计划务工企业 计划务工时间 登记时间


